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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苗栗縣112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因應新課綱揭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學校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故擬定本計畫以鼓勵

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貳、 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

要點。 

四、苗栗縣 112 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參、 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方案，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效。 

二、藉由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之公開授課，精研教學理論及策略，厚植教材教法、

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能力。 

三、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討論，促進教師彼此切磋教學、觀摩班級經營，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

文化，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二、協辦單位：苗栗縣國民教育輔導圑、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國民中學及國民中(小)學。 

伍、實施對象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及兼任行政職務

專任教師。 

二、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三、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任辦法聘任之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 

有意願公開授課者，視為授課人員。 

陸、實施方式 

一、實施節數：授課人員在服務學校，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期程，校長及該

學年所有任課教師每學年公開授課以一次，每次以一節課為原則。 

二、實施原則：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邀請相關人員(如社群、領域或學年夥伴)共同規劃；其規

劃事項應涵蓋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須全程參與為原則。 

(一)共同備課 

教師得結合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專業學習社群、課程與教學創新之主題，或學

校申請各專案或課程研發相關計畫，進行授課前課程之共同備課，需提供課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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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 

授課人員應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記錄表

件（授課人員可依自己的需求調整），以利專業回饋之進行。 

(三)專業回饋 

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應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

進行研討並記錄。 

三、授課人員應依據本計畫實施原則擬訂公開授課執行內容，經由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

討論後，由教務(導)處彙整，於本學期十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前，公告於學校網頁。 

四、統計填報 

(一)為鼓勵所屬各級學校辦理社群或班級公開授課研討會，各校應於每學期期末依縣府公告 時

程，填報該學期公開授課辦理場次統計表，相關觀課記錄表請各校留存備查。 

(二)實施情形請上傳至「這些年一起精進時光」FB 粉絲團。貼文格式: OO 國民中/小學辦理校

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辦理日期、節數、領域/科目、授課主題、授課教師、參與觀課教師人

數。 

 

柒、獎勵標準： 

一、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期程，校長、該學年度專任教師及三個月以

上代理代課教師每學年公開授課一次之外，應依本計畫予以敘獎，敘獎內容如下： 

（一）學校教師 30 人以下者，教師公開授課比率達 50％，相關承辦人員 3 人各給予嘉獎 

1 次，公開授課比率達 90％，相關承辦人員 5 人各給予嘉獎 2 次。 

（二）學校學校教師 31-60 人者，教師公開授課比率達 50％，相關承辦人員 4 人各給予 

嘉獎 1 次，公開授課比率達 90％，相關承辦人員 6 人各給予嘉獎 2 次。 

（三）學校教師 61 人以上者，教師公開授課比率達 50％，相關承辦人員 5 人各給予嘉獎 

1 次，公開授課比率達 90％，相關承辦人員 7 人各給予嘉獎 2 次。 

二、校長及專任教師公開授課二次(含)以上者，給予嘉獎 1 次之獎勵；三次(含)以上者，給

予嘉獎 2 次之獎勵；五次 (含)以上者，給予記功 1 次之獎勵。代理代課教師公開授課二

次(含)以上者，由縣府發予獎狀 1 張；三次(含)以上者，發予獎狀 2 張；五次(含)以上 

者，發予獎狀 3 張，另，採數位模式進行公開授課者，再行敘嘉獎 1 次，並得列為學校

教評會做為續聘服務成績優良之參考。(含跨校策略聯盟) 

三、校長之獎勵部分依上開 1 至 3 額度由提報本府辦理敘獎，教師部分由學校依規定辦理敘

獎事宜。 



3  

四、本縣所屬學校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期程之任課教師，亦鼓勵共同 

辦理公開授課。

捌、注意事項： 

一、每位授課人員至少安排 1 位觀課人員。 

二、拍照和攝影應以教育為目的，不得違法使用。 

三、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關心教師

教學、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 

 
玖、本計畫奉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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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112學年度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校長及教
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國民中學與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中(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 

貳、目的 
一、鼓勵校長和教師運用公開授課方式，相互學習教學經驗、教材教法、教具製作、視聽媒

體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等，以建立專業發展共識，促進教師合作成長。 

二、切磋教學方法，精進教學專業及班級經營能力，有效輔導學生生活，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達到教學目標。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師（含校長）、代課（理）教師等。 

肆、實施內容： 
一、每學年度校長及依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年級之任課教師，至少須進行一場公開授課，其

他教師亦鼓勵共同辦理及參與，科目依其任教或專長科目為原則。分別於第一學期 10 月 

30 日、第二學期 3 月 31 前確認後提交教務處，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二、每場次之公開授課，授課者須主動邀請至少 2 名教師參與觀課。

三、公開授課之教學時間以每節 40分鐘為原則。 

伍、實施方式 
一、安排公開授課時間：教務處於每學年（九月）初排定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附件 

1）。 

二、共同備課：授課者針對教學內容製作教學設計，並於教學觀察前三天，提供同儕觀課

教師共同討論。 

三、進行教學觀察：由授課教師進行說課後，同儕夥伴入班進行教學觀察，觀察過程中，至

少拍二張數位照片，並填寫「公開授課觀課記錄表」。 

四、議課及教學省思：教學結束，授課者依據同儕回饋內容進行分享、省思。觀課者則將討

論內容加以彙整記錄。 

五、教務處收齊各項備、觀、議課之表單資料，呈校長核定後存教務處備查；原始文件交還

教學者自行收存於教學檔案中。 

 

陸、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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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僅供參考，學校可自訂） 

苗栗縣 112學年度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期程 

實施月份 授課教師 實施日期 領域科目 說議課主持 

10月 校長 1121002(一) 國語文(讀寫整合) 校長 

10月 勝恩 1121012(四) 數位性質因才網大湖區(數學) 校長 

10月 郁安 1121019(四) 數位性質因才網大湖區(數學) 校長 

10月 憶芳靜儀 1121002(一) 數位性質國際（校本） 校長 

10月 興發 1121028(六) 數位性質國際（校本） 校長 

11月 冠群 1121107(二) 數位性質（校本） 校長 

11月 勝恩 1121109（四） XR數位性質全縣(校本) 校長 

11月 校長 1121123(四) 國語文(讀寫整合) 校長 

12月 校長 1121207(四) 國語文(讀寫整合四學) 校長 

12月 翠伶 1121219(二) 數學 校長 

12月 東穎 1121227(三) 自然 校長 

01月 王川 1130103(三) 生活 校長 

01月 學軒 1130105(五) 自然 校長 

3月 憶芳 1130305(二) 閱讀(英語繪本) 校長 

3月 伃含 1130312(二) 數學 校長 

4月 淑芬 1130417(三) 數學 校長 

4月 興發 1130428(五) 藝文 校長 

5月 靜儀 1130509(四) 英語 校長 

     

 


